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芜市建函〔2020〕148号

市住建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芜湖市建设工程
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有关消防执法改革重要决策

部署，顺利实施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

收管理暂行规定》（住建部第51号令，下称《暂行规定》）《建设

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细则》（下称《工作细则》）《建设工程

消防设计审查、消防验收、备案和抽查文书式样》（下称《文书式

样》）和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《安徽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

审查验收实施办法》（下称《实施办法》），进一步做好我市建设工

程消防设计审查、消防验收、备案及抽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按照《暂行规定》《工作细则》《文书式样》《实施办

法》等有关规定办理消防设计审查、消防验收、备案及抽查事项。

我局已结合上述规定对“芜湖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”有

http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jM5NDQzNTk0Mw==&mid=2650296948&idx=1&sn=b108cb36c331f10955d641286dbbdb55&chksm=be8b347c89fcbd6a3fcdd4107f1b62d90dc4656d6e358817c2a825b43bfad2f07db8b29a92f6&scene=21
http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jM5NDQzNTk0Mw==&mid=2650296948&idx=1&sn=b108cb36c331f10955d641286dbbdb55&chksm=be8b347c89fcbd6a3fcdd4107f1b62d90dc4656d6e358817c2a825b43bfad2f07db8b29a92f6&scene=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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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流程进行了优化调整，建设单位登录“安徽政务网芜湖分厅”-

“芜湖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”，填写申报信息，并上传申

报材料，即可办理相关业务。上述规定实施之日前已提交申报但

申报材料不符合受理要求的项目，建设单位再次提交时，须按新

规办理。

二、建设工程（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）消防设计审

查、验收及备案业务实施一网通办（网办深度为四级），建设单位

须严格按照材料清单上传相关资料。

三、市区行政区划范围内（不含湾沚区、繁昌区）的建设工

程消防设计审查、验收、备案及抽查工作实行分级管理。市本级

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区级消防设

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为各区（开发区）住建部门。

四、湾沚区、繁昌区行政区划范围内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

查、消防验收、备案及抽查工作仍由区住建部门负责组织实施。

五、我局已修订芜湖市（市本级）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、

验收、备案办事指南（附件 1、2、3），各区（县、市）可参照执

行，详细信息可通过芜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网（建设工程消

防审验结果公开专栏）查询。

六、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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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芜湖市（市本级）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办事

指南

2.芜湖市（市本级）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办事指南

3.芜湖市（市本级）其他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办事

指南

4.芜湖市（市区）特殊建设工程消防审验分级管理受

理范围一览表

5.芜湖市（市区）其他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分级管

理受理范围一览表

芜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0年 10月 2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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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
芜湖市（市本级）特殊建设工程
消防设计审查办事指南

一、设立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十一条第一款：国务院住房

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的特殊建设工程，建设单位应当将消防

设计文件报送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查，住房和城乡建设主

管部门依法对审查的结果负责。

2.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》（住建部令第

51号）第十五条：对特殊建设工程实行消防设计审查制度。特殊

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向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申请消防

设计审查，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依法对审查的结果负责。

特殊建设工程未经消防设计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的，建设单位、

施工单位不得施工。

3.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《安徽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

验收实施办法》第十四条：对特殊建设工程实行消防设计审查制

度。特殊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向工程所在地消防设计审查验

收主管部门申请消防设计审查，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依法

对审查结果负责。特殊建设工程未经消防设计审查或者审查不合

格的，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不得施工。

http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jM5NDQzNTk0Mw==&mid=2650296948&idx=1&sn=b108cb36c331f10955d641286dbbdb55&chksm=be8b347c89fcbd6a3fcdd4107f1b62d90dc4656d6e358817c2a825b43bfad2f07db8b29a92f6&scene=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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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事项类型

行政权力-行政许可。

三、实施机构

芜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。

四、办件类型

承诺件。

五、申请材料

1.消防设计审查申请表。

2.消防设计文件（含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和由具备审

查能力的单位出具的消防设计技术审查意见）

3.依法需要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，应当提交建设工程规

划许可文件（或依法需要批准的临时性建筑，应当提交批准文件）。

六、申请费用

0元。

七、办理范围

本指南适用于芜湖市（市本级）特殊建设工程办理消防设计

审查业务。建设单位应按照《芜湖市（市区）特殊建设工程消防

审验分级管理受理范围一览表》（附件 4），对市本级受理范围的

特殊建设工程，向市住建局申请消防设计审查。

八、办理程序

1.申请：申请人将申请材料上传至“安徽政务网芜湖分厅”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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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芜湖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”，或到市住建局消防业务受

理窗口申请。

2.受理：市住建局消防业务受理窗口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

决定是否受理。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出具《特殊建设工

程消防设计审查申请受理凭证》；材料不齐全的或者不符合法定形

式的，应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。

3.审查：

①设计单位具有相应资质且消防设计文件符合国家工程建设

消防技术标准，消防设计文件编制符合相应建设工程设计文件编

制深度规定的要求，消防设计文件内容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

术标准强制性条文规定，消防设计文件内容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

防技术标准中带有“严禁”“必须”“应”“不应”“不得”要求的

非强制性条文规定。具有《暂行规定》第十七条情形之一的特殊

建设工程，特殊消防设计技术资料通过专家评审，需要组织专家

评审的，专家评审时间不超过二十个工作日。

②实行“联合审图”的建设工程，在施工图设计文件联合审

查（含消防技术审查）合格后，由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通过

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向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推送包

含消防技术审查意见的施工图审查意见。

③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外以及未实行“联合审图”

的建设工程，可由具备审查能力的单位（施工图审查机构、相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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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设计单位等）对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消防设计审查，出具消

防设计技术审查意见。

④其他需要审查的内容。

4.决定：市住建局做出是否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。

市住建局自受理消防设计审查申请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，应

依据技术审查意见和相关申请材料，出具《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

计审查意见书》。对消防设计审查合格的，意见书注明该工程消防

设计审查合格；对消防设计审查不合格的，意见书注明该工程消

防设计审查不合格且说明不合格理由。

5.办结：建设单位可通过“芜湖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

统”自行下载打印《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意见书》，或到市

住建局消防业务受理窗口领取签收《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

意见书》。

九、服务时限

1.法定办结时限：自受理消防设计审查申请之日起十五个工

作日。

2.承诺办结时限：自受理消防设计审查申请之日起七个工作

日。

十、注意事项

1.建设、设计、施工单位不得擅自修改经审查合格的消防设

计文件；确需修改的，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重新申请消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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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审查。

2.如是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没有规定，必须采用国际

标准或者境外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或消防设计文件拟采用的

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不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规定

的特殊建设工程，市住建局自受理消防设计审查申请之日起五个

工作日内，将申请材料报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组织专家

评审。

3.收到《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意见书》并注明消防设

计审查合格的建设工程，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方可施工，工程竣

工验收合格后，建设单位应向市住建局申请消防验收；收到《特

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意见书》并注明消防设计审查不合格的

建设工程，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不得施工，设计单位根据意见书

相关内容对设计文件进行修改并经图纸审查单位审查后，由建设

单位重新向市住建局申请消防设计审查。

4.未取得《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意见书》的特殊建设

工程不得擅自施工。

十一、市住建局消防业务受理窗口办公地点

1.市区：芜湖市鸠江区瑞祥路 88号皖江财富广场 C1座市民

服务中心 6楼住建局窗口；

2.江北：芜湖市皖江江北新兴产业集中区和美路芜湖市政务

服务中心江北分中心综合窗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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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服务电话

1.市区咨询服务电话：0553-5905179、0553－2963186。

2.江北咨询服务电话：0553－2933178。

3.监督电话： 0553-296315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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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

芜湖市（市本级）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办事指南

一、设立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十三条第一款：国务院住房

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规定应当申请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竣工，建

设单位应当向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消防验收。

2.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》（住建部令第

51号）第二十六条：对特殊建设工程实行消防验收制度。特殊建

设工程竣工验收后，建设单位应当向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

申请消防验收；未经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收不合格的，禁止投入

使用。

3.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《安徽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

验收实施办法》第二十一条：对特殊建设工程实行消防验收制度。

特殊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，建设单位应当向工程所在地消防设计

审查验收主管部门申请消防验收；未经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收不

合格的，禁止投入使用。

二、事项类型

行政权力-行政许可。

三、实施机构

芜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。

http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jM5NDQzNTk0Mw==&mid=2650296948&idx=1&sn=b108cb36c331f10955d641286dbbdb55&chksm=be8b347c89fcbd6a3fcdd4107f1b62d90dc4656d6e358817c2a825b43bfad2f07db8b29a92f6&scene=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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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办件类型

承诺件。

五、申请材料

1.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请表；

2.工程竣工验收报告（包含建设工程消防查验报告）；

3.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。

六、申请费用

0元。

七、办理范围

本指南适用于芜湖市（市本级）特殊建设工程办理消防验收

业务。建设单位应按照《芜湖市（市区）特殊建设工程消防审验

分级管理受理范围一览表》（附件 4），对市本级受理范围的特殊

建设工程，向市住建局申请消防验收。

八、办理程序

1.办理条件：申请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前，建设单位应按

照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》第二十七条的要

求完成竣工验收查验。

2.申请：申请人将申请材料上传至“安徽政务网芜湖分厅”-

“芜湖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”，或到市住建局消防业务受

理窗口申请。

3.受理：市住建局消防业务受理窗口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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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定是否受理。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出具《特殊建设工

程消防验收申请受理凭证》；材料不齐全的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

的，应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。

4.现场评定：市住建局受理消防验收申请后，进行现场评定。

现场评定内容：

①查验消防设施性能、系统功能联调联试检测报告；

②查验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与经审查合格的消防设

计文件是否相符；

③对建筑物防（灭）火设施的外观进行现场抽样查看；

④通过专业仪器设备对涉及距离、高度、宽度、长度、面积、

厚度等可测量的指标进行现场抽样测量；

⑤对消防设施的功能进行抽样测试、联调联试消防设施的系

统功能。

5.决定：市住建局做出是否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。

①现场评定结论合格的，出具《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

书》，意见书注明该工程消防验收合格；

②现场评定结论不合格的，出具《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

见书》，意见书注明该工程消防验收不合格且说明不合格理由。

6.办结：建设单位可通过“芜湖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

统”自行下载打印《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》，或到市住建

局消防业务受理窗口领取签收《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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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服务时限

1.法定办结时限：自受理消防验收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。

2.承诺办结时限：自受理消防验收之日起七个工作日。

十、注意事项

1.建设单位应首先组织工程竣工验收，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

申请该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。

2.对于大型建设工程需要局部先行投入使用的部分，须满足

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评定规则》（GA836-2016）关于局部建设工

程消防验收的条件，在组织子单位（分段）竣工验收、提供子单

位（分段）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后，建设单位可申请办理局部建设

工程消防验收。

3.工程竣工验收报告(含建设工程消防查验报告)应提交原件

且各方责任主体签章、日期一栏内容应真实、完整、有效。

4.竣工图纸应包括建筑、结构、给排水、电气、暖通排烟等

涉及消防工程内容的竣工图纸(包括电子版)，设计变更手续完善，

图纸合法有效。

5.收到《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》且注明消防验收合

格的特殊建设工程，建设单位在办理完后续相关手续后可将该特

殊建设工程投入使用；收到《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》且

注明消防验收不合格的特殊建设工程，建设单位不得将该特殊建

设工程投入使用，需按照意见书相关内容整改完毕后，重新向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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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建局申请消防验收。

6.未取得《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》的特殊建设工程

不得擅自投入使用。

十一、市住建局消防业务受理窗口办公地点

1.市区：芜湖市鸠江区瑞祥路 88号皖江财富广场 C1座市民

服务中心 6楼住建局窗口；

2.江北：芜湖市皖江江北新兴产业集中区和美路芜湖市政务

服务中心江北分中心综合窗口。

十二、服务电话

1.市区咨询服务电话：0553－2963186。

2.江北咨询服务电话：0553－2933178。

3.监督电话： 0553-296315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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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：

芜湖市（市本级）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办事指南

一、设立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十三条第二款：前款规定以

外的其他建设工程，建设单位在验收后应当报住房和城乡建设主

管部门备案，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进行抽查。

2.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》（住房和城乡

建设部令第 51号）第三十三条：对其他建设工程实行备案抽查制

度。其他建设工程经依法抽查不合格的，应当停止使用。

3.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《安徽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

验收实施办法》第二十七条：对其他建设工程实行备案抽查制度。

其他建设工程经依法抽查不合格的，应当停止使用。

二、事项类型

行政权力-其他权利。

三、实施机构

芜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。

四、办件类型

承诺件。

五、申请材料

1.消防验收备案表；

http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jM5NDQzNTk0Mw==&mid=2650296948&idx=1&sn=b108cb36c331f10955d641286dbbdb55&chksm=be8b347c89fcbd6a3fcdd4107f1b62d90dc4656d6e358817c2a825b43bfad2f07db8b29a92f6&scene=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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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工程竣工验收报告（含建设工程消防查验报告）；

3.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。

六、申请费用

0元。

七、办理范围

本指南适用于芜湖市（市本级）其他建设工程办理消防验收

备案业务。建设单位应按照《芜湖市（市区）其他建设工程消防

验收备案分级管理受理范围一览表》（附件 5），对市本级受理范

围的其他建设工程，向市住建局申请消防验收备案。

八、办理程序

1.办理条件：申请其他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前，建设单位

应按照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》第二十七条

的要求完成竣工验收查验。

2.申请：申请人将申请材料上传至“安徽政务网芜湖分厅”-

“芜湖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”，或到市住建局消防业务受

理窗口申请。

3.受理：市住建局消防业务受理窗口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

决定是否受理。备案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，进行随机抽选，

未被抽中的，出具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凭证》；材料不齐全的

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。

4.现场检查（只针对抽中的项目）：由市住建局进行现场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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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场评定内容：

①查验消防设施性能、系统功能联调联试检测报告；

②查验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与经审查合格的消防设

计文件是否相符；

③对建筑物防（灭）火设施的外观进行现场抽样查看；

④通过专业仪器设备对涉及距离、高度、宽度、长度、面积、

厚度等可测量的指标进行现场抽样测量；

⑤对消防设施的功能进行抽样测试、联调联试消防设施的系

统功能。

现场评定合格的，市住建局出具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抽

查结果通知书》，通知书注明该工程符合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有关规

定；现场评定不合格的，市住建局出具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

抽查结果通知书》，通知书注明该工程不符合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有

关规定且说明不符合理由。

5.复查（只针对抽中且现场评定不合格的项目）：建设单位收

到注明该工程不符合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有关规定的《建设工程消

防验收备案抽查结果通知书》后，应当立即停止使用建设工程，

并组织整改，整改完成后，向市住建局申请复查，申请复查需提

交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抽查复查申请表》。市住建局自收到《建

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抽查复查申请表》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进行

复查，复查结束后出具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复查结果通知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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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决定：未抽中的项目，受理环节市住建局出具的《建设工

程消防验收备案凭证》即为最后的审批结果文书。抽中且抽查合

格的项目，现场检查环节市住建局出具的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

案抽查结果通知书》即为最后的审批结果文书。抽中且复查的项

目，复查环节市住建局出具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复查结果通

知书》即为最后的审批结果文书。

7.办结：建设单位可通过“芜湖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

统”自行下载打印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凭证》《建设工程消防

验收备案抽（复）查结果通知书》等审批结果文书。或到市住建

局消防业务受理窗口领取签收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凭证》《建

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抽（复）查结果通知书》等审批结果文书。

九、服务时限

1.法定办结时限：被确定为检查对象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。

2.承诺办结时限：被确定为检查对象之日起七个工作日。

十、注意事项

1.建设单位首先需组织工程竣工验收，竣工验收合格方可申

请该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。

2.其他建设工程中如有人员密集场所，申请材料应分别准备

（人员密集场所定义详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七十三条

第三、四款）。

3.其他建设工程备案抽查工作推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制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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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用信息化系统随机抽取检查对象，随机选派检查人员，抽取比

例不低于 10%，对人员密集场所的抽取比例不低于 50%。检查结

果将告知建设单位，并通过市住建局网站“建设工程消防审验结

果公开”专栏向社会公示。

4.收到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凭证》或《建设工程消防验

收备案抽（复)查结果通知书》注明符合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有关规

定的建设工程，建设单位在办理完后续相关手续后可将该建设工

程投入使用；收到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抽（复)查结果通知书》

且注明不符合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有关规定的建设工程，建设单位

不得将该建设工程投入使用，需按照通知书相关内容整改完毕后，

重新向市住建局申请复查。

十一、市住建局消防业务受理窗口办公地点

1.市区：芜湖市鸠江区瑞祥路 88号皖江财富广场 C1座市民

服务中心 6楼住建局窗口；

2.江北：芜湖市皖江江北新兴产业集中区和美路芜湖市政务

服务中心江北分中心综合窗口。

十二、服务电话

1.市区咨询服务电话：0553－2963186。

2.江北咨询服务电话：0553－2933178。

3.监督电话： 0553-296315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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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：

芜湖市（市区）特殊建设工程消防审验
分级管理受理范围一览表

特殊建设工程
市住建局受
理范围（㎡）

区住建局受
理范围（㎡）

一
总建筑面积大于二万平方米的体育场馆、会堂，公
共展览馆、博物馆的展示厅

市级受理 无

二
总建筑面积大于一万五千平方米的民用机场航站
楼、客运车站候车室、客运码头候船厅

市级受理 无

三
总建筑面积大于一万平方米的宾馆、饭店、商场、
市场

市级受理 无

四

总建筑面积大于二千五百平方米的影剧院，公共图
书馆的阅览室，营业性室内健身、休闲场馆，医院
的门诊楼，大学的教学楼、图书馆、食堂，劳动密
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，寺庙、教堂

市级受理 无

五

总建筑面积大于一千平方米的托儿所、幼儿园的儿
童用房，儿童游乐厅等室内儿童活动场所，养老院、
福利院，医院、疗养院的病房楼，中小学校的教学
楼、图书馆、食堂，学校的集体宿舍，劳动密集型
企业的员工集体宿舍

＞2500
1000-2500
（含2500）

六
总建筑面积大于五百平方米的歌舞厅、录像厅、放
映厅、卡拉ＯＫ厅、夜总会、游艺厅、桑拿浴室、
网吧、酒吧，具有娱乐功能的餐馆、茶馆、咖啡厅

＞1000
500-1000

（含1000）

七
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规定的一类高层住宅
建筑

市级受理 无

八 城市轨道交通、隧道工程，大型发电、变配电工程 市级受理 无

九
生产、储存、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工厂、仓库
和专用车站、码头，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站、
供应站、调压站

＞1000 ≤1000

十
国家机关办公楼、电力调度楼、电信楼、邮政楼、
防灾指挥调度楼、广播电视楼、档案楼

＞5000 ≤5000

十
一

设有本条第一项至第六项所列情形的建设工程
按一至六项
受理范围受

理

按一至六项
受理范围受

理

十
二

本条第十项、第十一项规定以外的单体建筑面积大
于四万平方米或者建筑高度超过五十米的公共建
筑

市级受理 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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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：

芜湖市（市区）其他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
分级管理受理范围一览表

其他建设工程
市住建局受理
范围（㎡）

区住建局受
理范围（㎡）

一
总建筑面积小于等于二万平方米的体育场馆、会
堂，公共展览馆、博物馆的展示厅

市级受理 无

二
总建筑面积小于等于一万五千平方米的民用机场
航站楼、客运车站候车室、客运码头候船厅

市级受理 无

三
总建筑面积小于等于一万平方米的宾馆、饭店、
商场、市场

＞5000 ≤5000

四

总建筑面积小于等于二千五百平方米的影剧院，
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，营业性室内健身、休闲场
馆，医院的门诊楼，大学的教学楼、图书馆、食
堂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，寺庙、教
堂

无 区级受理

五

总建筑面积小于等于一千平方米的托儿所、幼儿
园的儿童用房，儿童游乐厅等室内儿童活动场所，
养老院、福利院，医院、疗养院的病房楼，中小
学校的教学楼、图书馆、食堂，学校的集体宿舍，
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员工集体宿舍

无 区级受理

六

总建筑面积小于等于五百平方米的歌舞厅、录像
厅、放映厅、卡拉ＯＫ厅、夜总会、游艺厅、桑
拿浴室、网吧、酒吧，具有娱乐功能的餐馆、茶
馆、咖啡厅

无 区级受理

七
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规定的非一类高层
（包括二类高层、多层和单层）住宅建筑

市级受理 无

八
非生产、储存、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工厂、
仓库

无 区级受理

九 设有本条第一项至第六项所列情形的建设工程
按一至六项受
理范围受理

按一至六项
受理范围受

理

十

本条第九项规定以外的单体建筑面积小于等于四
万平方米或者建筑高度不超过五十米的公共建筑
（不含国家机关办公楼、电力调度楼、电信楼、
邮政楼、防灾指挥调度楼、广播电视楼、档案楼）

无 区级受理


